
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作出的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相关的其他承诺事项 

序号 承诺 页码 

1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1 

2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7 

3 关于股份回购或股份买回承诺函 24 

4 发行人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 30 

5 在审期间不现金分红的承诺 32 

6 发行人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 33 

7 保荐人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 35 

8 发行人、保荐人及相关主体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的承诺函 37 



7-4-2-1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鉴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现就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相关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本人近亲属及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从事与公司及其所控制

的企业相同、相似并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人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不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相同、相似

并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对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从事相同、相

似并构成竞争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收购或进行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的投资。 

3．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经营

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

予公司。 

4．本人承诺不会将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专有技术、销售渠道、客户信息

等所有商业秘密以任何方式透露给与其存在业务竞争关系的公司或其他机构、组

织。 

5．若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从事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的业务有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人将在获知该情形后采取适当方式解决，以防

止可能存在的对公司利益的侵害。 

6．本人将利用对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控制权，促使该等企业按照同样的标

准遵守上述承诺。 

7．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接受约束措施如下： 

（1）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人应向公司董事会上缴该等收益。 

（2）本人应在接到公司董事会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启动有关消除同业竞争的

1



7-4-2-2 

相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法终止有关投资、转让有关投资股权或业务、清算注

销有关同业竞争的公司，并及时向公司及社会公众投资者披露消除同业竞争的相

关措施的实施情况。 

（3）由此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全部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述承诺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之日止

的期间内持续有效。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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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承诺人（签署）： 

 

 

              

赵治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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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4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鉴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现就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相关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从事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相

同、相似并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人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不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相同、相似

并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对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从事相同、相

似并构成竞争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收购或进行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的投资。 

3．本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经营

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

予公司。 

4．本人承诺不会将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专有技术、销售渠道、客户信息

等所有商业秘密以任何方式透露给与其存在业务竞争关系的公司或其他机构、组

织。 

5．若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从事与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的业务有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人将在获知该情形后采取适当方式解决，以防

止可能存在的对公司利益的侵害。 

6．本人将利用对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控制权，促使该等企业按照同样的标

准遵守上述承诺。 

7．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接受约束措施如下： 

（1）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人应向公司董事会上缴该等收益。 

（2）本人应在接到公司董事会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启动有关消除同业竞争的

相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法终止有关投资、转让有关投资股权或业务、清算注

销有关同业竞争的公司，并及时向公司及社会公众投资者披露消除同业竞争的相

关措施的实施情况。 

（3）由此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全部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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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承诺自签署之日起至本人不再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之日止

的期间内持续有效。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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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之签署页） 

 

 

承诺人（签署）： 

 

 

              

周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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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1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承诺如下事项： 

一、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股东信息。 

二、除已披露情况外，公司历史沿革中不存在其他股权代持、委托持股等情

形，不存在股权争议或潜在纠纷等情形。 

三、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规

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次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

人员、经办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五、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公司股东不存在以公司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

情形。 

六、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除本公司股东东莞勤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间接权益持有人李树憬、梁余音、岳新宇、王骏和罗浩彬外，不存在《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2 号》规定的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情况。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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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

诺》之签署页） 

 

 

承诺人：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赵治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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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公司郑重作出承诺如下：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全部电子申请文件与预留原件均保持一致，如存在电子

申报文件与预留原件不一致的情况，公司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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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

件一致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承诺人（签章）：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赵治平      

 

 

     年    月    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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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广东弘景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和承销机构，

本公司承诺： 

向贵所报送的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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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荐人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                                       

    汪  伟                  温立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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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1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的承诺函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主体（以下统称“承诺人”），均已知悉《承诺人廉洁自律

规范须知》相关要求，保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业务规则，诚实守信、忠实勤勉、廉洁自律，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和干扰审

核工作，并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遵守发行上市审核有关沟通、接待接触、回避等相关规定，不私下与

审核人员、监管人员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市委”）

委员、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重组委”）委员、行业咨询专家库专家

等进行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接触；认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关系或者情形时，

及时按相关规定和流程提出回避申请。 

（二）不组织、指使或者参与以下列方式向审核人员、监管人员、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委委员、重组委委员、行业咨询专家库专家或者其他利益关系人输送

不正当利益： 

1、以各种名义赠送或者提供资金、礼品、房产、汽车、有价证券、股权等

财物，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 

2、提供旅游、宴请、娱乐健身、工作安排等利益，或者提供就业、就医、

入学、承担差旅费等便利； 

3、安排显著偏离公允价格的结构化、高收益、保本理财产品等交易； 

4、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客户信息，明示

或者暗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 

5、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三）不组织、指使或者参与打探审核未公开信息，不请托说情、干扰审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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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保密的规定，不泄

露审核过程中知悉的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不利用上述

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自愿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其业务规则采取的终

止审核、一定期限内不接受申请文件、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相关职务等措施。承

诺人相关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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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的承

诺函》之签署页） 

 

 

发行人（盖章）：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署）：                   

                          赵治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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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的承

诺函》之签署页）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                   

                                    赵治平 

 

      年    月    日  

40



 

7-4-7-5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的承

诺函》之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署）： 

 

 

                                                  

   赵治平         周东          程芳陆         段拥政  

 

 

                                     

   李   萍        马冬林         杨常郁  

 

 

全体监事（签署）： 

 

 

                                        

胡阿菊         杨林松         曾  伟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署）： 

 

 

                                                  

赵治平         周  东         程芳陆         赵卫平  

 

 

                                     

  杨文冠         魏庆阳         曹秀锋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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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的承诺函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作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代表人、项目协办人等主体（以下统

称“承诺人”），均已知悉《承诺人廉洁自律规范须知》相关要求，保证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诚实守信、忠实

勤勉、廉洁自律，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和干扰审核工作，并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遵守发行上市审核有关沟通、接待接触、回避等相关规定，不私下与

审核人员、监管人员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市委”）

委员、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重组委”）委员、行业咨询专家库专家

等进行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接触；认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关系或者情形时，

及时按相关规定和流程提出回避申请。 

（二）不组织、指使或者参与以下列方式向审核人员、监管人员、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委委员、重组委委员、行业咨询专家库专家或者其他利益关系人输送

不正当利益： 

1、以各种名义赠送或者提供资金、礼品、房产、汽车、有价证券、股权等

财物，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 

2、提供旅游、宴请、娱乐健身、工作安排等利益，或者提供就业、就医、

入学、承担差旅费等便利； 

3、安排显著偏离公允价格的结构化、高收益、保本理财产品等交易； 

4、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客户信息，明示

或者暗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 

5、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三）不组织、指使或者参与打探审核未公开信息，不请托说情、干扰审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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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保密的规定，不泄

露审核过程中知悉的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不利用上述

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自愿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其业务规则采取的终

止审核、一定期限内不接受申请文件、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相关职务等措施。承

诺人相关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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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

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              

            金  笛 

 

 

保荐代表人：                                   

                汪  伟               温立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47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Range: all pages
     Mask co-ordinates: Horizontal, vertical offset 255.09, 17.19 Width 82.61 Height 44.94 points
     来源: 下左
      

        
     1
     0
     BL
    
            
                
         1
         AllDoc
         1
              

       CurrentAVDoc
          

     255.0862 17.1854 82.6056 44.9375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48
     47
     48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